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4月3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4月3日－2026年4月10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浑源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南榆林乡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南榆林乡
	浑源县源汇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霆星科技有限公司
	拟建设的风电项目位于大同市浑源县南榆林乡，该项目已列入山西省能源局发布《关于下达山西省2023年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年度建设计划的通知》（晋能源新能源发〔2023〕292号）中。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MW，拟安装8台单机容量为6250kW的风电机组，新建一座110kV升压站，设1台50MVA主变。大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为该项目出具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大同市人民政府出具了《浑源县经济建设有限公司南榆林乡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的临时用地不可避让生态保护红线的认定意见》（同政函〔2026〕9号），大同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为该项目出具了《关于浑源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南榆林乡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同审管投资发〔2024〕108号），项目编码：2405-140200-89-01-362483，项目总投资37093.7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72万元，占总投资0.73%。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大气环境

施工期做好“六个百分百”，施工边界围挡、物料遮盖、定期洒水、运输车辆加盖篷布等措施减少扬尘，运输车辆不得使用劣质燃料，加强维护保养。运营期升压站采用空调采暖，不排放废气。

2.地表水环境

施工期设备冲洗废水沉淀后回用，施工营地设置环保厕所，定期清运处理，施工期废水不外排；运营期升压站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地面洒水，不外排。

3.噪声

升压站设备通过选用低噪设备、基础减振等措施后，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即昼间60dB（A），夜间50dB（A）。风机600m范围外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要求。

4.固体废物

（1）危险废物

在升压站内建一处30m2的危险废物贮存点，位于升压站东侧。主变和箱变检修废矿物油、废铅蓄电池、废油桶等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2）生活垃圾

升压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设垃圾桶收集，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5.环境风险

每台箱变配套一座容积3m3的事故油池收集事故废油，升压站拟建一座50m3事故油池，确保发生事故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收集。
6.电磁环境

升压站内电气设备应采取集中布置方式，合理选用各种电气设备及金属配件，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保障发挥环境保护作用。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7.文物保护单位

施工活动、占地避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控制施工范围，不得在施工范围外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取土、弃渣、设置施工料场及其他设施。开工前因进一步明确项目与文物保护单位位置关系，未经文物部门审批，禁止开工建设。施工建设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文物古迹应立即停工，并及时上报文物主管部门妥善处理后，再行开工，降低对文物古迹的影响。
8.生态环境

施工前进一步明确项目临时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和面积，划定明确的施工边界，不得越界施工。施工前对扰动区域的表土进行剥离，剥离的表土堆存于临时或永久用地范围内，并使用防尘网苫盖，植生袋围挡等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表土回覆，临时占地按照环评提出的生态恢复措施进行植被恢复。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部分，在临时占用期满一年后将土地进行植被恢复。升压站地面能绿化尽量绿化，不能绿化的全部硬化。施工结束后，占地生态恢复或补偿。

公众参与：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了公众参与。
相关部门意见：

浑源县自然资源局：该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位于各自然保护区，不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项目用地已纳入经山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浑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晋政函〔2024〕32号）。项目不涉及耕地，不需要耕地占补平衡。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浑源分局：建设用地范围内未划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浑源县林业局：建设项目用地范围与集体所属国家I级公益林，集体所属山西省永久公益林、集体所属I级保护林地范围不存在重叠情况，与湿地公园不存在重叠；项目建设用地范围与集体所属国家II级公益林，集体所属II级保护林地范围存在重叠，重叠面积0.0405公顷；项目建设用地范围涉及其他草地。

浑源县水务局：该项目与现有水利设施无直接冲突。

浑源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该项目用地范围与地上不可移动文物殿山兴国寺遗址（39°48′42.9″，113°31′05.8″）距离较近，请注意避让。

浑源县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原则同意该项目选址，如在施工过程中需要进行点位坐标更改，请及时到我办申请审核，如遇军事设施立即停止施工，并与我办联系。

恒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该项目风电机组、箱变和升压站不在《恒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1-2030）》范围内。

矿业权管理科：该项目与泉域重点保护区不重叠。矿产资源保护监督科：该项目与大同市已调查发现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不重叠。

五台山国有林场管理局唐河林场：浑源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南榆林乡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用地的坐标与我林场不重叠。

大同市恒山林场：该建设用地范围不涉及我场永久性生态公益林、恒山国家森林公园、大同市恒山自然保护区、国家一、二级公益林、I、II级保护林地、其他草地。

大同市桦林背林场：该项目范围与山西省桦林背森林公园、山西六棱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无重叠；与我场I级、II级国家级公益林、山西省永久公益林、I级、II级保护林地、草地无重叠。

山西省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实验局：浑源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南榆林乡50MW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用地范围与我局管辖的林地、草地及自然保护地不存在重叠。


